附件3
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划分

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国家和地方及行业法规和标准。
一、工贸企业对自身的安全生产工作承担主体责任，具体负有下列职责：
（一）具备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；
（二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；
（三）制定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（四）保障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；
（五）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
（六）依法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手续；
（七）依法设置安全标志和安全设备设施，并定期维护、保养和检测；
（八）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及设备；
（九）危险物品，严格管理，依法建立重大危险源档案，并定期检测、评估、监控；
（十）依法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；
（十一）落实对相关各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
（十二）履行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义务；
（十三）落实危险作业（活动）的安全管理措施；
（十四）依法组织各级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；
（十五）保障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疏散出口通畅；
（十六）配备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能确保正确使用；
（十七）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；
（十八）依法制定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定期组织演练；
（19） 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；
（20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。
二、工贸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以下职责：
（一）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;
（二）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;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;
（四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;
（五）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;
（六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;
（七）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
三、工贸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：
（一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;
（二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;
（三）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;
（四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;
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;
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;
（七）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。
四、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，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以下职权:
(一)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;
(二)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;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，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;
(三)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，应当责令立即排除;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，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、设备;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，经审查同意，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;
(四)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、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对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，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
（五）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、停止施工、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，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。
（六）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，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;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应当向社会公告，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、投资主管部门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、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。
（七）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，应依照所违反的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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